关于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第6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的公示
第三轮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6项整改任务已整改完成，并通过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销号办法（2025年修订）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项任务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7日至11月28日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实名书面向盐边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提出。联系电话：0812-3376304；邮寄地址：盐边县桐子林镇东环北路81号  祝凤岚。
附件：6-1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6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盐边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
2025年11月17日
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6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问题6：项目违规上马私扩产能，擅自扩大产能。豪润矿业有限公司擅自新增螺旋机组312组，产能扩大125%；先力矿业有限公司擅自新增螺旋机组80组，增加钛中矿年产能2万吨。瑞达水泥核准日产能为2500吨，应配套建设直径4米、装机功率375千瓦的回转窑，但实际建设直径4.3米、装机功率400千瓦的回转窑，日产能增长至3200吨、增幅28%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盐边县政府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	整改目标
	加强备案项目管理，从严要求项目建设与备案内容相一致，严禁项目批小建大杜绝企业超产能生产，确保企业在批复允许范围内生产。

	整改时限
	2025年6月30日

	整改措施
	1.2024年9月底前，完成先力矿业有限公司擅自新增的螺旋机组80组，增加钛中矿年产能2万吨行为核查论证，并出具论证报告。2025年6月底前，根据论证报告专家意见，依法依规处置先力矿业有限公司擅自新增的80组螺旋机组、增加钛中矿年产能2万吨行为。整改完成前，新增的80组螺旋机组不得投入生产。
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先力矿业有限公司擅自新增的螺旋机组80组，增加钛中矿年产能2万行为，已经出具论证报告。







